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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

              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2015年4月27日，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

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

议案》等相关议案。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电化集团”）、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景贤投资”）、上

海智越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智越投资”）、农银国际（湖南）投

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农银国际”）设立并管理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、

深圳市瀚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瀚信资产”）设立并管理的瀚信定增

1号证券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“瀚信定增1号”）、湘潭新盛企业管理发展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湘潭新盛”）、湘潭新鹏企业管理发展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湘潭新鹏”）共7名特定投资者合计发行不超过5,415.60万股（含

本数）A 股股票。其中，向电化集团非公开发行8,700,000股股份，向农银国际

拟设立和管理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非公开发行15,650,000股股份，向上海智

越非公开发行13,030,000股股份。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增加至

215,999,991股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电化集团持有上市公司65,051,800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40.19%，振湘国投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2,713,375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14.03%，产业集团通过振湘国投间接持有上市公司87,765,175股股份，占上市公

司总股本的54.22%。农银国际等其他六名特定对象均未持有公司股份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电化集团增持上市公司8,700,000股股票，电化集团持股

比例下降为34.14%；振湘国投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2,713,375股股份，占上市公



司总股本的10.52%；产业集团通过振湘国投间接持有上市公司44.66%的股份；农

银国际拟设立和管理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5,650,000

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7.25%；上海智越将持有上市公司13,030,000股股份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6.03%。其余特定对象中，景贤投资、瀚信定增1号 、湘潭新盛

和湘潭新鹏分别持有本公司4.03%、3.22%、0.32%和0.19%的股份，所持股份比例

均不足5%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电化集团，实际控制人仍为

湘潭市国资委。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本公司特作股东

权益变动情况的提示性公告。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2015年4月29日刊登

在巨潮资讯网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》、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》、《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三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4月 28日 




